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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子公司重大经营合同履行情况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特别风险提示 

（一）2015年12月16日，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电兴发”）与

广西国盾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国盾”）签署了《购销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合同具体介绍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2015-109号公告。 

（二）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末，合同尚未履行。中电兴发已数次函告广西国

盾，要求广西国盾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首批设备订单预付款。广西国盾由于资金困

难，一直未履行支付首批订单预付款合同义务。中电兴发已发函催告对方继续履

行合同，并指出如广西国盾未在2016年3月26日前支付首批订单预付款，将追究

违约责任。2016年4月5日，中电兴发向广西国盾发出《通知函》：“经反复催告，

广西国盾未能按合同的约定支付首批订单预付款，违反合同约定，不履行合同义

务，致使中电兴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，如于2016年4月7日前未支付首批订单预付

款，将解除《购销协议》。”2016年4月7日，广西国盾仍未支付首批订单预付款，

中电兴发与广西国盾解除《购销协议》，后续事宜将与其协商解决。 

（三）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合同双方关于合同可行性的决策程序 

在签署《购销协议》前，中电兴发召开总裁专题办公会、董事会并征求专家

意见，对交易对方广西国盾进行了市场调研，并形成调研报告。广西国盾已与数

家合作方签署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，就开展“互联网+安保”项目，达成合作关



系。针对“互联网+安保”项目的可行性，合同双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程序。 

三、合同的履行情况 

（一）广西国盾于2016年1月26日向中电兴发下达首批私有云盒子及摄像机

订单4万套，较原合同计划增加了2万套，截至2016年4月7日，广西国盾尚未支付

首批订单预付款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，中电兴发严格按照合同约定，收到预

付款后90日内发货。由于尚未收到预付款，中电兴发仅按照计划组织了开发工作，

目前开发工作已接近完成，截至2016年4月7日，中电兴发仅与相关原材料供应商

基本完成了合同谈判，但尚未签约,生产工作未正式启动。 

（二）中电兴发分别于2016年2月19日、2016年2月23日、2016年3月21日函

告广西国盾继续履行合同义务，广西国盾分别于2016年2月22日、2016年2月26

日、2016年3月22日复函中电兴发，广西国盾因仍在进行的投资者引进工作，但

并未能按照预期时间完成，出现资金周转困难，未能在催告函件要求的2016年3

月26日前支付首批预付款。中电兴发于2016年4月5日，向广西国盾发出《通知函》：

“经反复催告，广西国盾未能按合同的约定支付首批订单预付款，违反合同约定，

不履行合同义务，致使中电兴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，如于2016年4月7日前未支付

首批订单预付款，将解除《购销协议》。”2016年4月7日，广西国盾仍未支付首

批订单预付款，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，中电兴发与广西国盾解除《购销协议》，

后续事宜将与其协商解决。 

四、合同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合同的约定，中电兴发在收到广西国盾预付款后，90日内发货。由于一

直未收到预付款，截至2016年4月7日，中电兴发仅与相关原材料供应商基本完成

了合同谈判，但尚未签约，生产工作未正式启动，除较小的研发投入以外，未给

公司造成其他损失。 

 

特此公告  

 

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

 




